2010年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双向宝”、“黄金宝”交易大赛规程
为答谢广大客户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称“深圳中行”）的一贯支持与厚爱，增加客户对个人外汇、黄金投资业务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交易技巧，“深圳中行”决定举办2010年度“双向宝”、“黄金宝”交易大赛。为规范竞赛事宜，特制定本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
2010年8月22日上午8：30至2010年11月21日上午8：30。本规程所述时间为北京时间，客户交易时间以银行交易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二、参赛对象
凡竞赛期间在深圳中行及其辖内机构叙做了“双向宝”或“黄金宝”交易的客户，自动成为本次竞赛的参赛者。
三、竞赛内容
1、本次竞赛以每一个“双向宝”交易账户或“活期一本通”账户作为参赛单位，若同一客户名下有两个以上（含两个）账户参赛，每个账户独立计算竞赛成绩。

2、参赛者以本人在“深圳中行”的真实账户和资金，通过“深圳中行”提供的交易渠道进行“双向宝”和“黄金宝”交易。
3、竞赛期间参赛账户可以照常办理存取款业务；参赛者叙做“双向宝”或“黄金宝”交易，盈亏自负。

四、竞赛成绩计算

本次竞赛分“双向宝”和“黄金宝”两个竞赛项目，每个竞赛项目分别按交易量和收益率计算成绩。
1、“双向宝”交易量计算方法
A、将竞赛期间同一“双向宝”交易账户下发生的所有外汇交易、美元金交易、人民币金交易（包括建仓交易、平仓交易），按单边交易金额（折算成美元）逐笔累加，计算该账户交易量。
B、交易金额折美元计算方式：外汇交易、美元金交易按交易发生时“双向宝”交易系统相应报价，以基础货币金额或黄金数量进行折算；人民币金交易则按2010年11月19日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基准价，将人民币交易金额折算成美元。折算汇率以“深圳中行”系统记录为准。
2、“双向宝”收益率计算方法
收益率＝（大赛结束时参赛者所持有外汇、黄金未平仓合约估值损益合计＋大赛期间参赛者所有外汇、黄金平仓交易产生的损益累计和－大赛开始时参赛者所持有外汇、黄金未平仓合约估值损益合计）/大赛期间参赛者外汇、黄金交易占用保证金之和的峰值。外汇及美元金的保证金金额及平仓损益按双向宝规则折算成美元。人民币金的保证金金额、平仓损益及估值损益按2010年11月19日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折算成美元，折算汇率以系统记录为准。
3、“黄金宝”交易量计算方法
A、将竞赛期间同一“活期一本通”账户下发生的所有人民币金交易、美元金交易，按人民币交易金额和美元交易金额（折算成人民币）逐笔累加，计算该账户交易量。

B、美元交易金额折人民币计算方法：按2010年11月19日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基准价进行折算。
4、“黄金宝”收益率计算方法
收益率=（大赛结束时参赛者所持有人民币金和美元金余额折算的合计人民币金额+大赛期间参赛者所有卖出人民币金和美元金折算的累计人民币金额－大赛期间参赛者所有买入人民币金和美元金折算的累计人民币金额－大赛开始时参赛者所持有人民币金和美元金余额折算的合计人民币金额）/大赛期间参赛者持有人民币金及美元金余额之和的峰值（折算成人民币）。
计算收益率时，美元金折人民币金额将根据2010年11月19日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金额纳入收益率的计算中。
5、参赛账户的交易量和收益率根据“深圳中行”系统记录计算，以“深圳中行”系统记录为准。
五、奖项设置
1、“双向宝”项目按交易量由大到小、收益率由高到低各设三个奖项，各奖项名额及奖品如下：
	项目　
	评奖内容
	奖项、名额及奖品

	双向宝
	交易量
	一等奖，1名，价值5000元奖品

	
	
	二等奖，3名，价值3000元奖品

	
	
	三等奖，6名，价值1500元奖品

	
	收益率
	一等奖，1名，价值5000元奖品

	
	
	二等奖，3名，价值3000元奖品

	
	
	三等奖，6名，价值1500元奖品


2、“黄金宝”项目按交易量由大到小、收益率由高到低各设三个奖项，各奖项名额及奖品如下：

	　
	评奖内容
	奖项、名额及奖品

	黄金宝
	交易量
	一等奖，1名，价值5000元奖品

	
	
	二等奖，3名，价值3000元奖品

	
	
	三等奖，6名，价值1500元奖品

	
	收益率
	一等奖，1名，价值5000元奖品

	
	
	二等奖，3名，价值3000元奖品

	
	
	三等奖，6名，价值1500元奖品


3、排名评奖时，相同项目收益率相同的以交易量大者为先，交易量相同的以交易笔数多者为先（“双向宝”建仓交易、平仓交易均算交易笔数），量与笔数均相同的，“双向宝”以竞赛结束时持有未平仓合约总金额大者为先；“黄金宝”以竞赛结束时人民币金及美元金余额之和大者为先。
4、单一账户竞赛期间必须有四笔以上（含四笔，“双向宝”建仓、平仓均算交易笔数）外汇交易或黄金交易，方具备评奖资格。

5、同一账户可以兼得交易量奖、收益率奖，奖品不能折现，参赛者因获奖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费自理。
六、赛果公布
“深圳中行”通过网站（WWW.SZ.BANK—OF—CHINA.COM）以及“双向宝”交易系统客户端公布竞赛结果和获奖名单。
七、领奖办法
1、获奖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深圳中行”指定地点领取奖品，“深圳中行”将根据参赛者在银行留存的个人资料核对、确认获奖者身份。自获奖名单公布之日起，若30天内获奖者不前来领奖，将视为自动放弃。
2、参赛者应及时到“深圳中行”更新留存的个人资料，若因参赛者在银行留存的个人资料与领奖证件不符，影响获奖者身份确认，银行不承担责任。
八、其他

1、参赛者应认识到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受政治、经济、突发事件等各种因素影响，经常处于剧烈波动之中，对于竞赛过程中因市场波动造成的参赛者投资风险，“深圳中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2、因通讯障碍、系统故障或发生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意外情况，导致“双向宝”、 “黄金宝”业务出现交易中断、暂停、异常等情况，“深圳中行”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客户资金损失，参赛者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九、“深圳中行”对本竞赛规程享有最终解释权。
